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奖助金资助协议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甲方）、  电子工程学院  学院（乙方）和指导教师              （丙方）根据硕士研究生             （丁方）入学的综合成绩和在学期间的综合表现，就甲、乙、丙三方向丁方提供“研究生奖助金”资助事宜，四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研究生奖助金含培养费、奖助金和医疗基金。

二、奖助金金额如表1所示，由甲方和丙方共同负担。

表1　硕士研究生奖助金标准（万元/年）
	等级
	研究生承担

的培养费
	甲方提供奖助金
	丙方提供奖助金
	丁方获奖

助金等级

	
	
	
	Ⅰ
	Ⅱ
	

	特等
	0.96万/年
	1.56（0.96培养费+0.6奖助金）
	0.072
	0.12
	

	一等
	0.96万/年
	1.32（0.96培养费+0.36奖助金）
	0.072
	0.12
	

	二等
	0.96万/年
	0.78（0.48培养费+0.3奖助金）
	0.036
	0.06
	

	三等
	0.96万/年
	0.24（0.24奖助金）
	0.036
	0.06
	


注：①Ⅰ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管理学，Ⅱ类：工学、军事学；
    ②请在丁方获得奖助金等级的相应位置划“○”。
第一学年奖助金发放时间自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8    月，对于后续学年，若奖助金未被取消、暂停或调整，则本协议书自动顺延生效，直至毕业答辩为止，资助期限为30个月。

三、奖助金等级的评定

甲方下达奖助金名额，由乙方划分到学科、专业，并体现丙方的自主权。在招生录取时，主要依据丁方的考研成绩（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及本科学习情况进行评定。

其余学年的奖助金应根据丁方课程考试成绩、工作表现、工作业绩、发表文章质量等进行综合评定，实行动态管理。每学年结束前，丙方需对丁方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提出丁方下一学年的奖助金等级，乙方研究生奖助金评定委员会在甲方下达的奖助金等级指标内进行审批，并将结果在开学后4周内报甲方审核。每学年奖助金动态调整后如奖助金等级有变化，评定结果作为本协议书附件生效，不重新签订协议书。

四、甲方提供的奖助金培养费用于代缴丁方培养费，余额每月10日前由甲方财务处发放到丁方的个人帐户上；丙方配套部分按12个月逐月发放，       元/月，经丙方同意并签字后，由甲方将丙方帐户经费转入到丁方的个人帐户上。

五、各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乙双方负责为丁方的培养提供必要的课程学习和科研工作条件，督促丙方和丁方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丙方应将承诺向丁方提供的当学年奖助金在每学年研究生报到后4周转入甲方指定的账户；负责提供丁方在学期间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条件，并进行必要指导。

（三）丁方除按培养计划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及学位论文外，还需承担以下工作：

 (a)完成                              课程的助教工作；

 (b)完成                              课题的助研任务；

 (c)完成                            实验室的助管工作，每周工作时间为       小时；

 (d)完成丙方交给的其它临时性工作。

（四）丁方在学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停发其奖助金：

（1）丙方认为丁方未能履行其责任而需要停止发放其奖助金的，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丁方并提出报告，经乙方同意、校奖助金管理办公室审核后，从下个月起停发。

（2）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博士研究生从第四学年开始不享受奖助金。

（3）丁方外出实践必须通过乙方和研究生院审批，从申请获批的下个月起停发奖助金。

丁方在学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取消其奖助金：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

（2）课程考试有一门以上（含一门）不及格者；

（3）中期考核不合格者；

（4）有学术不端行为者；

（5）奖助金评定后一个月内未交纳或部分交纳培养费及住宿费的；

（6）未经丙方同意自行在校外兼职者；

（7）在学期间出国、出境、休学、退学者，以及因各种原因学籍变动者；

（8）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履行协议的行为或情况者。

奖助金停发或取消后，丙方已缴纳的费用甲方应及时返还丙方。
（五） 丁方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与科研工作。如果需要申请其它“三助”岗位，须征得丙方同意。

（六） 在丁方休学保留学籍的1年内，甲乙丙三方停发其奖助金，在丁方恢复学籍时恢复发放奖助金。

（七） 乙方负有督促丙方履行协议的义务，如丙方未能按协议履行，甲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追究丙方责任，有权追究乙方的失察责任。

七、本协议经四方签字后正式生效，如发生争议，可通过协商解决。

甲方：（研究生院院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学院主管院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丙方：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丁方：研究生签字                                    年     月     日
